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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8 日下午 4：0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

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会董事 11 人，实际到会董事 10 人，

董事何嘉勇先生委托董事郝明忠先生代行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审议通过

如下事项：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55,696,586 股为基数： 



（1）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 元（含税），共

计 150,810,214.78 元，余 331,047,637.58 元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 2011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公司本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材料不超过 25,000 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各种产品不超过 1,000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

超过 500 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 5,000 万元。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郝明忠先生、程伟东先生、何嘉勇先生、陈

军民先生回避了表决。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关于公司 2012 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2 年生产经营计划，2012 年主要生产经营指标为： 

计划发电量 34.8 亿 KWh，供电量 75.97 亿 KWh，供热量 1230 万

GJ，供天然气 4000 万 m³，电、热费回收率不小于 98%；计划基建项

目投资合计 637,88.11 万元，其中电网基建项目 50,169.11 万元，热

网基建项目 4,605 万元，天然气基建项目 7,341 万元，其他基建项目

1,133 万元，生产设备维修项目 540 万元；检修项目投资计划合计

2,505 万元；技改项目投资计划合计 2867.28 万元；外购电量不超过

60 亿千瓦时，购电单价不超过国家电网公司下网单价。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 关于公司201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的



议案；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 关于支付 2011 年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支付 2011 年审计费用 100 万元。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 关于公司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

构。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共计 4 亿元的担保，用于开

立信用证、承兑汇票及银行贷款等。其中：向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

公司提供 2 亿元担保，向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 亿元担保，为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为

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担保。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计划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向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4.5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用于其向银行申请贷款。上述担保金额

包括以前签署但需要延长担保期限的各类担保事项。 

关联董事刘伟先生、郝明忠先生、程伟东先生、何嘉勇先生、陈

军民先生回避了表决，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 关于申请 2012 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 21.5 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其中，向



中国银行石河子分行申请金额 5 亿元人民币，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

行申请金额 5 亿元，向中国农业银行石河子分行申请金额 1 亿元，向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金额 2 亿元，向中国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分

行申请金额 1 亿元，向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金额 2.5 亿元，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金额 0.5 亿元，向招商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申请金额 1 亿元，向中国工商银行石河子分行申请金额 2 亿

元，向中国建设银行石河子分行申请金额 1 亿元，向昆仑银行乌鲁木

齐分行申请金额 0.5 亿元，期限一年。 

公司将依据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和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安排公司

本年度的流动资金贷款。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长期贷款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12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不超过 45 亿元的长期借款。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抵押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12年度公司抵押(机器设备)原值：3,361,595,847.57 元，

净值：2,247,779,745.64 元用于贷款抵押。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6. 关于 2012 年度公司质押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12 年度公司质押用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 8000 万元，在石

河子工商银行用于办理不同期限、额度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用收取

的银行承兑汇票 5000 万元，在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用于办理不同

期限、额度的银行承兑汇票。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7. 关于制定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工作方

案的议案；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8. 关于与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公司签定《<石河子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能源配套工程委托代建合同>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同意与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公司签定《<石河子开发区化工

新材料产业园区能源配套工程委托代建合同>之补充协议》，将相关工

程代建期限延长一年。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9.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

项。具体请详见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9 日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审议的事项的全部内容如

下： 

1.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的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各项交易定价

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

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2. 关于公司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对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过程

中，能够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职业道德规范，遵循独立审计准则，恪尽

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我们同意续聘其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3.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法可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可实现共

同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出资人的权益。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

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4.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计划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合法可行，董事会在此项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

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同意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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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

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张奇峰    王宏年    李辉    石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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